
宜春市 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

开展情况说明

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是贯彻落实宜春市第五

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年，绩效管理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、十九

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我市第五次党代会部署，围绕财

政中心工作，充分发挥预算绩效管理职能作用，主动适应新

形势新任务新要求，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、财政资金使

用效益为目标，深入推进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

效管理体系建设，为我市财政事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做出新

贡献。

1．锚定目标，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。紧紧围绕 2022

年底全市基本建成“三全”“五有”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总

目标，2022年结合省财政厅《推进全省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

效工作方案》要求，出台《宜春市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

效工作方案》，制定市本级任务清单，通过细化工作举措不

断完善协同推动机制，出台《宜春市市级财政支出事前绩效

评估管理暂行办法》，不断完善“1+N”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

系。

2．抓住关键，发挥绩效目标源头作用。部署各部门（单

位）2022年度所有预算二级项目、部门整体支出项目绩效目



标在江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填报，市本级全年累计审核

2662个项目绩效目标，以指向明确、细化、量化、合理可行

和相应匹配为标准，着力提高绩效目标填报质量，提升部门

预算绩效管理水平。

3．夯实基础，严把事中监控“方向”。2022年从线下资

金监控转为线上监控，通过江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现所

有预算资金监控全覆盖；市本级选取 10 个部门开展重点监

控，并从“六个江西”建设项目中选取 12个重点项目开展财政

重点绩效监控，着重关注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和预算资金执行

情况，对发现的问题和风险进行研判，确保项目有序推进。

4．聚焦重点，推进绩效评价提质增效。建立“单位全

面自评+部门重点评价+财政重点评价”机制，不断提升绩效

评价质量。市本级 2022年选取 4个部门 39个项目开展绩效

自评复核，推进部门不断加强绩效管理工作质量；同时拓展

财政重点评价范围，聚焦重点项目滚动覆盖，探索不同领域、

不同类型项目绩效评价，2022年共选取 20个重点项目和部

门整体开展财政评价，首次开展下级财政综合运行绩效评价

试点，并将评价范围拓宽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、政

府债券领域，进一步推进财政资源高效配置，增强财政可持

续性。

5．强化认识，圆满完成高质量发展考核。根据《江西

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市县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工

作的通知》要求，认真做好市本级高质量发展考核工作，并



督促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开展自评，加强报送材料的严格审

核，确保全市考核材料符合报送要求。最终省厅考核宜春市

预算绩效管理评分为 100分，位列全省第一方阵。


